
对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207号提案的答

乌教复字〔2025〕32号

复

史晓芬委员：

感谢您对全市教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建设

专门学校挽救失足少年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专门教育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市教育局高度重视

专门教育工作，对照《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

实施方案》《乌海市专门教育相关部门（单位）职责》工作分工，

紧盯任务目标，不折不扣抓好专门教育工作落地落实。现将办理

情况答复如下。

办理结果：A 
同意对外公开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把专门教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向市政府专题会上汇报 1次，召开局党组会议研究 2次，联合公

安局、司法局、编办等部门商议专门学校成立工作 5次，统筹谋

划、高位推动专门教育工作。建立健全重点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矫

治体系，市教育局牵头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并设立工作小组，

统筹推进全市专门教育工作和专门学校建设，各区均按要求成立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形成“市域统筹、三区联动、一体推进”

的工作体系。加强先进经验学习，联合市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

多次赴唐山市、南京市、海口市的专门学校考察调研，深入了解

教育先进省市专门学校建设情况。

（二）细化工作落实。加强矫治教育，按照自治区专门教育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专门矫治教育送读工作的通知》要

求，已将我市 3名符合专门学校接收范围的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按程序送读呼和浩特市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全面推动专门

学校筹备工作，成立专门学校筹备工作组，设立专人、专班负责

专门学校筹备，向乌海市人民政府提出《乌海市教育局关于成立

乌海市专门学校的请示》，初步拟定办学地址、岗位编制等具体

事宜，并获得市相关领导同意批复。制定关于乌海市专门学校（拟

命名为乌海市第二十中学）“三定方案”，向市委编委递交《乌海

市教育局关于核增乌海市第二十中学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的请

示》和《关于核增乌海市第二十中学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的论证

报告》等 2个子报告，确定乌海市专门学校为市教育局所属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职能职责为“承担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相关群

体的专门矫治教育和其他教学工作”，计划为专门学校核定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 16名，设立 2个教学班，每个教学班级 25人，配

备专任教师 8人，用于接纳学生并开展专门矫治教育。当前，乌

海市专门学校筹备工作均有序、按期开展。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跟进专门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工作，

及时与市委编办对接，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待编委会

召开后全面启动实施专门学校建设工作，建立健全专门学校收生

与入学、送读与送离、校园建设各项制度规定，通过招聘、公开

选聘、定向选派等方式组建乌海市专门学校管理、教师及管教队

伍，从育费附加中预安排经费用于对拟选定办学地址（乌海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现有建筑和设施进行改造，满足专门学校办学条

件，为符合专门矫治教育条件的学生提供教育。

再次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

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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